[bookmark: _GoBack]岳阳县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劳动力外出
务工交通费补助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乡村振兴局、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湘人社规[2021]10号）文件精神，不断促进农村脱贫劳动力和监测户就业，现就脱贫劳动力和监测户外出务工交通费用制定本补助办法：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部署安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四个不摘”总体要求，按照“平稳过渡、扩面提质、拓展延伸、协同联动”的原则，健全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增强脱贫稳定性，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就业帮扶机制，助力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二）帮扶对象
针对跨省、跨县就业的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
二、补助金额
对跨区域外出务工的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劳动力，按照省外、省内市州外、市州内县外三个标准据实分别给予不超过300元、200元、100元的一次性交通费补助。岳阳县政府部门、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统一组织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劳动力外出务工，包（租）车人均费用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三、认定流程
本人到户籍地村委会提交申请表（见附表）、身份证明复印件、外出务工经历佐证材料（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证明）进行初审，再由乡镇人社站根据每人只能享受一次补贴的政策（扶贫期间享受过的人员不再重复享受）上报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一卡通”账户。
四、申请补贴时间
每年10月20号之前完成在外务工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交通费补贴申报工作，10月30日前完成审核工作。

附表
岳阳县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
交通补助申请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外出务工地点
	外出务工单位
	补助金额

	
	
	

	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
	

	
	
	


说明：省外300/人/年、省内市外200/人/年、市内县外100/人/年
另外还需准备的资料：
1.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身份证复印件
    2.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存折或银行卡账号及复印件
    3.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相关证明：①劳动合同；②社保缴费证明
    4.此表及资料由乡镇人社站保存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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